8.3不合格品控制

为确保不合格品的非预期使用或交付，必须对不合格品进行控制。

8.3.1不合格品存在的范围

不合格品是不满足要求的产品，存在于采购产品、过程产品和最终产品之中。

8.3.2不合格品的标识的处置

经判定为不合格品应予以标识，标识可以挂牌、记录和放置在不合格品区。

对不合格品评审后才能处置，处置方式：

8.3.2.1采取返工返修措施，消除不合格品；

8.3.2.2让步使用，放行或接收不合格品。仅指不经返工或返修、不影响最终产品的质量的产品。让步使用，放行不合格品必须经授权人员批准；

8.3.2.3改变使用方式和用途（如改做他用或报废）。

8.3.3不合格品纠正后的验证

经纠正后的不合格品（如经返工、返修不合格品）应再次验证符合性。

8.3.4不合格品控制记录

不合格品控制记录应包括不合格品性质（包括不合格品的情况、类别属性）、处置情况和让步批准等。

8.3.5交付后不合格品的处理

在交付后和开始使用后发现不合格品时，公司仍有责任采取适当措施解决问题，这些措施应与不合格品给顾客造成的影响（包括损失或潜在的影响）相适应，如按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程度责任修理、更换、退货甚至赔偿等。

